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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 

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的战 

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 

倡议：消除对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

由联盟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6/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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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联盟（妇女和自联）期待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一

届会议的召开，期待这一会议为会员国进一步开展赋予妇女权力、人权和两性平

等的工作所提供的契机。妇女和自联再次表示，全面、明确支持充分、有效地执

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果。妇女和自联自 1915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防止武装冲突，并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持久和平创造条

件。如果两性不平等，则不能实现可持续和平、可持续发展和真正的人的安全。

妇女和自联为实现这些目标，参加了联合国所有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妇女地位

委员会的会议。妇女和自联继续致力于确保在这些论坛和其它论坛上，一直不断

开展工作以确保争取妇女各领域人权、安全和赋权的工作不会仅限于政策方面，

而是通过妇女充分、有效参与的进程转化为现实。 

 委员会制订关于消除对女童各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的政策，且评价男子和男

童作用方面的先前承诺，因而，委员会再次有机会把言词转变成行动。 

 妇女和自联期待委员会审议“消除对女童各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的主题。

就此，我们希望各会员国以批判的眼光找出执行方面的差距和挑战，以便制订可

以取得快速、有效进展的政策。 

 整个世界范围内以及和平时代都存在对女童的歧视和暴力现象，但是，其最

具破坏性的一些例子和后果则见于武装冲突中。武装冲突对女童的影响特别严

重。作为儿童她们不仅特别易受伤害，而且，作为女童又意味着受到更大的影响。

安全理事会的几项决议——关于妇女、和平和安全的第 1325 号决议以及所有与

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有关的具体问题方面的第 1261 号、第 1314 号、第 1379 号、

第 1460 号、第 1539 号和第 1612 号决议——都承认，女童受到的影响不同，有

其特定的需要和利益，且需要加以特别保护。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规定，在武装

冲突期间保护女童不受伤害和虐待，《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

的任择议定书》也对特殊保护作了规定。 

 妇女和自联吁请所有会员国尊重国际法，且更广泛地致力于力求推进的宗旨

和目标。妇女和自联敦促各国政府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司与儿童基金会合作举办的

“女童与武装冲突：认识并解决严重侵犯女童人权问题”专家组会议所提建议。 

 妇女和自联特别敦促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解决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性剥

削和性虐待问题，包括通过对人员进行有效的部署前训练及建立和执行问责机

制。在更广的层面上和在国家一级，妇女和自联敦促政府确保其国家立法在妇女

和女童权利及禁止对其暴力方面符合国际准则和标准；确保建立关于这种暴力的

监测和问责机制，为这种机制充分、有效地供资；确保国家司法制度和保健及其

它服务发挥作用且容易获取，并注意受冲突影响女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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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和自联还敦促政府认识和改变在社会上产生两性不平等且使这种不平

等长期存在的态度和行为，而这种歧视和暴力即植根于社会之中。教育在这方面

起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其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致力于实现普及包括女童

在内的所有儿童的初级教育。女童是否有机会获得优质教育是对其赋予权利的关

键。 

 妇女和自联吁请会员国积极致力于促进女童接受教育的方案并为其适当供

资，此外，就两性问题和性别歧视及其成因和后果对全社会进行教育，包括男子

和男童，并致力于让所有人进行参与以消除这些问题。消除歧视需要社会所有成

员的参与，这一必要性，与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的另一主题密切相关。 

 就此，妇女和自联欢迎委员会对以前议定的男子和男童在实现两性平等所起

作用主题方面的结论执行进展情况所做的评价。妇女和自联意识到，歧视妇女问

题不能仅仅通过对妇女授权加以解决。两性平等和性别歧视的根源是父权制，它

限定、控制着男子和妇女以及男童和女童的角色。男子和男童也受到这些角色的

限制，而实现两性平等对整个社会都有益，包括男子和男童。必须批判性地审查

所有角色，审查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从而看出整个社会若不改变这方面的准则和

信念，则不可能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它承诺，也

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男子和男童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可低估。妇女和自联

希望各会员国对其先前的承诺进行评价，以进一步落实承诺。 

 男子和男童在实现两性平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必须意识到，

消除对女童的歧视和暴力不能与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暴力相脱离，而这又与赋予

妇女权力相联系。赋予妇女权力和实现妇女在社会中作为平等决策者的作用，将

更有可能作出考虑到女童需要和利益的决定。此外，通过为女童提供追求的榜样

将进一步赋予女童权力。 

 联合国系统也需要提供积极的榜样和更有效的框架及机制，以此努力实现两

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更大计划——委员会审议的主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就此，联合国系统需要树立积极的榜样，且提供有效的框架和机制以开展这项工

作。妇女和自联重申非政府组织在委员会以前届会上提出的呼吁和秘书长全系统

一致性问题高级别小组的呼吁，即更加切实地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认真改善联

合国的两性平等结构且为其提供更好的资源。 

 就所有这些问题而言，为了制订更有效、应对性更强的政策且取得进展，必

须改进文件编制、监测和报告工作。如果没有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就不可能做到

这一点。妇女和自联吁请会员国为开展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收集工作提供支助，并

呼吁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本身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以便开展这一工作。若

不能提供这种支助，则表明缺乏承诺，不能作出有意义的努力，不能把真正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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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用于实现两性平等。要实现两性平等，必须采取行动。如果不根据数据和事实

揭示的实际情况采取行动，行动就不可能取得实效。 

 妇女和自联将继续提供支助，并致力于实现两性平等且确保实现人的集体安

全和可持续和平。我们希望继续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建立和平文化，建

立一个包括女童在内的所有人不受暴力和各种形式的压迫的世界。 

 

 


